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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書 

府授教秘字第 1150117261號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  訴  人： 柯喻馨 

 出生年月日：民國○○年〇〇月〇〇日 

 身分證字號：○○○○ 

 服務單位：○○○○○○ 

 職稱：○○○○ 

 通訊住址：○○○○○○ 

原 措 施 學 校：○○○○○○ 

申訴人不服原措施學校民國(以下同)○○年 6 月 30 日○○字第○○

號函調查結果，提起申訴，本會依法決定如下： 

主   文 

申訴駁回。 

事   實 

一、 原措施學校於○○年 3 月 23 日接獲申訴人其手部疑遭甲生撥打

受傷就醫，原措施學校知悉後，為釐清事由，即於同年 3 月 26

日依法進行校安通報（校安通報序號：○○號），並於隔日檢

視事發之監視器畫面，發現申訴人疑似有自甲生書包取出聯絡

簿並拍照之情事，故於同年 4 月 11 日原措施學校召開○○學年

度第一次校園事件處理會議（以下簡稱校事會議）決議由學校

直接派員調查，同年 6 月 24 日召開○○學年度第二次校事會

議，決議通過○○○○校園事件處理會議簡要調查報告（校安

通報序號：○○）（以下簡稱調查報告），並決議通過調查報

告建議責令申訴人於收受調查結果之次日起 6個月內，接受 2小

時輔導管教及 2 小時情緒管理有關之課程。原措施學校即將調

查結果以○○年 6 月 30 日○○字第○○號函（以下簡稱原措

施）送達申訴人，申訴人不服，遂向本會提起申訴。 

二、申訴人之申訴意旨略以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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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 申訴人收受之原措施內容過於簡略，其上並未具體說明申訴

人之何種行為構成違反規定，亦未說明原措施學校如何認定

申訴人違反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（以

下簡稱注意事項）之具體事實與理由，顯不符合行政程序法

第 96條規定對於行政處分應記載事項之要求。 

（二） 原措施學校從未提供完整調查報告供申訴人檢視，嚴重違反

當事人知的權利，以致申訴人無法針對調查結果提出有效的

反駁。 

（三） 原措施學校於調查過程限制申訴人僅能於校內閱讀訪談紀錄，

且拒絕申訴人複印或拍照留存相關訪談資料，此種限制申訴

人閱卷之作法，已嚴重違反正當程序原則。 

（四） 希望獲得之具體補救如下： 

撤銷原措施，並提供申訴人完整調查報告、相關訪談紀錄供

申訴人閱覽並複印，以及給予申訴人充分陳述意見之機會。 

三、原措施學校說明意旨略以： 

（一）本件調查處理結果係依調查報告所作成，該調查報告有詳細

完整之主旨、事實、理由及其法令依據，惟依 113 年 4 月 17

日修正發布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

法（以下簡稱行為時資遣辦法）或行政程序法相關規定，並

未規範在通知申訴人調查結果時，應檢附調查報告，且申訴

人如欲知詳細調查報告內容，自可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46 條向

原措施學校申請，然申訴人並未向原措施學校提起。 

（二）原措施已載明足使申訴人瞭解其原因事實及其依據之法令，

當已滿足申訴人知悉本件被指控之具體行為等事實，難謂有

侵害申訴人權益之情形。 

理   由 

一、 本件相關法令如下： 

（一） 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（以下簡稱評議準則）

第 3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教師對學校或主管機關有關其個人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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措施，認為違法或不當，致損害其權益者，得提起申訴、再

申訴。」第 29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申訴無理由者，申評會應為

駁回之評議決定。」 

（二） 行為時資遣辦法第 13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：「校事會議應依

下列各款規定決議調查事實之方法：一、涉及公立高級中等

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 6 條所定教師懲處之情形，且

其情節明顯未達應依本法第 14 條至第 16 條或第 18 條予以解

聘、不續聘或終局停聘之程度者，校事會議得決議無須組成

調查小組，由學校直接派員調查。」第 45 條第 1 項及第 3 項

規定：「（第 1 項）學校作成解聘以外之終局處理時，得考

量行為人身心狀況及違法情節輕重，附帶安排行為人接受心

理輔導，或另協助行為人接受學校或主管機關開設之 3 小時

以上 12 小時以下之輔導管教、情緒管理或其他適當課程。

（第 3 項）第 1 項協助安排之事項，學校或主管機關應以書

面載明實施方式及執行期間，並通知行為人。」第 47 條第 1

項及第 2 項規定：「（第 1 項）學校作成終局實體處理後，

免報主管機關核准者，應於 10 日內以書面載明事實及理由，

通知行為人，並載明行為人不服之救濟方法、期間及其受理

機關。（第 2 項）學校依第 13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直接派員

調查之事件，學校作成終局實體處理後，應將處理情形、簡

要之調查報告及學校相關會議紀錄，報主管機關備查。」 

（三） 注意事項第 14 點第 1 款規定：「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，應先

了解學生行為之原因，針對其原因選擇解決問題之方法，採

取輔導及正向管教措施，並視狀況調整或變更。教師輔導與

管教學生之基本考量如下：（一）尊重學生之學習權、受教

育權、身體自主權及人格發展權。」第 29 點第 1 項規定：

「為維護校園安全，學校發現或接獲檢舉、通報有下列各款

情形之一者，得對學生身體、其隨身攜帶之私人物品（如書

包、手提包等）或專屬學生私人管領之空間（如抽屜、上鎖

之置物櫃等），進行必要之校園安全檢查：（一）特定身分



4 

 

學生有危害他人生命、身體之虞。（二）前款以外學生涉嫌

犯罪或攜帶第 31 點第 1 項各款及第 2 項第 1 款所列違法或違

禁物品時，學務處應與校長、接獲通報之教職員工、導師或

家長代表，以電子通訊或當面討論等方式進行緊急會商，認

該生有危害他人生命、身體之虞者，應對該生進行檢查。

（三）其他法規明文規定之情形。」第 30 點第 1 項、第 2 項

及第 3 項規定：「（第 1 項）為維護校園安全及學生之身體

自主權、人格發展權，學校應參考教育部校園安全檢查操作

手冊，訂定相關規定，由學務處依規定進行下列各款之安全

檢查：（一）必要之校園安全檢查：學校應指定 2 位以上人

員進行檢查，並依被檢查學生意願，得由 1 至 2 位當時在校

之學校教職員或學生陪同；他人生命、身體有遭受緊急危害

之虞時，免除陪同人員。（二）對學生宿舍之定期或不定期

檢查：大專校院進行檢查時，應有 2 位以上之住宿學生代表

陪同；高級中等學校進行檢查時，應有 2 位以上之住宿學生

代表或學生家長代表陪同；國民中小學進行檢查時，則應有2

位以上之學生家長代表陪同。（第 2 項）學校指定人員進行

前項第 1 款之檢查時，被檢查之學生本人希望在場時，應同

意其在場。（第 3 項）學校進行第 1 項之檢查時，應全程錄

影，檢查結束後，應記錄檢查結果並保存；學校及有權調閱

或保管本點影像資料之人員，應負保密義務。」 

二、 本件原措施並無違法或不當情事，茲說明如下： 

（一） 原措施學校校事會議之組成及會議決議，均依相關規定辦

理。申訴人主張原措施學校於送達原措施時，並無檢附調查

報告等語，按前開行為時資遣辦法第 47 條之規定，原措施學

校作成之實體決定，屬免報主管機關核准之態樣，原措施學

校僅須以書面載明事實、理由及申訴人不服之救濟方法、期

間及其受理機關送達申訴人即可，無庸檢附調查報告予申訴

人。又原措施學校係依行為時資遣辦法第 13 條第 1 項第 1 款

規定由學校直接派員調查之事件，故原措施學校作成終局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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體處理後，應將處理情形、簡要之調查報告及學校相關會議

紀錄，報主管機關備查，併予敘明。 

（二） 申訴人所涉管教失當之事件，據調查報告事實認定略以： 

對於申訴人未經甲生同意，逕從甲生書包拿取聯絡簿，並用

手機拍照確認家長回覆之行為（以下簡稱系爭行為），申訴

人於調查訪談時已予以確認，亦有現場監視器畫面呈現申訴

人逕自從甲生書包拿取其聯絡簿之行為，故調查報告認定申

訴人之系爭行為存在並無違誤。 

（三） 又申訴人系爭行為因未事先告知且未獲甲生同意之情形下，

已有違反注意事項第 14 點第 1 款規定，教師應尊重甲生管理

自己書包之人格發展權，故調查報告認申訴人違反注意事項

第 14 點規定亦無違誤。另申訴人仍應依注意事項第 29 點及

第 30 點規定之程序，始得對學生之書包，進行必要之校園安

全檢查，併予敘明。 

（四） 調查報告依前開申訴人之系爭行為，認定情節輕微，建議原

措施學校協助申訴人於收受調查結果之次日起 6 個月內，接

受 2小時輔導管教及 2小時情緒管理有關之課程亦與法相合，

茲說明如下： 

 1.按行政機關作成不利人民之行政處分，須有法律依據，始符

合依法行政之原則。原措施之處理建議，係命申訴人接受 2

小時輔導管教及 2 小時情緒管理有關之課程，並非單純之建

議，業已含有高權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，對外表示課予應

履行一定作為義務之法效意思，且直接發生不利原告之法律

效果，倘無法律依據，自屬違法行政處分。(高雄高等行政

法院 111年度訴字第 27號判決意旨參照) 

2.調查報告係依行為時資遣辦法第 45 條第 1 項而為之建議，

當有法律之依據甚明，洵屬適法。故申訴人之主張無理由，

本會依法駁回申訴人之申訴。 

三、 申訴人及原措施學校之其他主張及舉證，核與本件申訴之結果

並不影響，爰不逐一論述，併此敘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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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 據上論結，本件申訴無理由，爰依評議準則第 29 條第 1 項規

定，決定如主文。 

中 華 民 國 1 1 4 年 1 2 月 1 9 日 

主席  ○○○ 

 

如不服本評議書議決，得於本評議書送達次日起三十日內向「教育

部中央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」提起再申訴。 

 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All.aspx?pcode=H0010003

